新竹市立光武國中體育績優生(重點運動項目)輔導管理獎懲辦法
114.12.30修訂
115.04.01修訂
一、辦法目的
    為培養具體育潛能之學生，提升學校代表隊競技成績，落實校隊學生生活教育及學業管理， 期   
    盼為校爭光，特定此辦法。
二、適用對象
    凡就讀本校之體育績優生(以體育優異成績管道入學之學生)。
三、體育資優生申請流程
    (一)提出申請：國小端家長或教練提出申請並填寫「新竹市政府體資生切結書」，完成核章流程
        後，選手資料送至本校。
    (二)資料審查：國小端家長或教練提交比賽成績證明。
    (三)資格審查：由校長召開校內體育委員會，召集教練、相關人員進行審查會議。
    (四)核定公告：審查結果經委員會核定後公告行文至新竹市政府發文公告，並建立績優生名
                  冊。
四、組訓管理
    (一)徵選入隊或體育資優生入學後，在學期間應持續參加該專項運動代表隊訓練，並應出席   
        所有訓練與比賽，直到畢業、休學或轉學之日為止，不得無故缺席代表隊之訓練及比賽。
        如有以下發生之情之一:
        1、適應不良，無法繼續接受訓練者。
        2、訓練態度表現不佳者。
        3、不配合代表隊訓練，出席率低於1/3者或每週訓練時數未達3日者。
        4、違反學校相關規定，情節重大者(懲處累計達(含)3支小過或1支大過者)。
        5、因身心因素、受傷，無法繼續接受訓練者。
           經教練提出，由學校導師、行政人員協同輔導，必要時轉介輔導室，列為優先關懷學 
           生。若情節嚴重者，經體育委員會會議討論決議後，依「新竹市長期培育中小學優秀運
           動人才實施要點」之專案規定辦理，由校方輔導轉回原學區就讀。
    (二)運動代表隊需遵守校規、校隊教練常規管理相關規定。代表學校參賽獲優異成績者，由  
        學校依新竹市學生獎勵辦法敘獎，並於校內朝會時間公開表揚；倘發生以下情事，則依規  
         處理:
1、 無故缺訓、缺賽、態度不佳者，經確認無誤後予以警告乙次，並提醒學生及通知家長
   要求督促改善，列入輔導或紀錄。
2、 小過以上處分經確認無誤後，即召開體育委會研議處分。如因故喪失體育績優生資
格，由學校召集學生家長進行輔導轉學。
3、 違規處分達小過(含3次警告)以上者，經教練確認後提出後，可取消代表學校出賽資
格，禁賽標準以最近一次賽事為原則。
    (三)代表學校參賽，以公假登記；其請公假日數併同其他假別總日數，不得逾每學年上課日數 
        1/3，出發前應辦妥請假手續並經由學校同意後始得離校。
    (四)各隊由教練負責每日簽到，紀錄訓練出勤情況。
(五)體育資優生得優先代表學校報名參賽，惟需視當年度訓練狀況決定，參賽最終名單由體育
        組長簽呈校長核示，經核准後始可參加。
    (六)代表學校出賽時須穿著整齊之規定服裝，以校譽為重，行為遵守團體紀律。
    (七)為提昇代表隊訓練之效果，所有影響代表隊訓練秩序之行為一律禁止，如違反校規被處小
        過(含)以上者，經導師、教練、行政單位共同輔導後，視情節輕重，得予以暫停比賽或取
        消個人參賽經費之補助；若學生於離校或比賽期間有重大違規，致令校譽受損者，一律按 
        校規加重處分。
    (八)在校期間因訓練及比賽導致受傷而無法練習者，訓練時間仍須出席，由該隊教練調整訓練
        內容或進行適性輔導，其餘原因無法出席訓練者，須經該隊教練同意方可請假。
    (九)學習成就低落、賽後學業落後者，可由各隊教練或導師協助督導學生作業或溫習功課。
六、升學輔導
    (一)依照選手之運動成績及學業成就分析未來進路輔導方案提供家長及學生參考。
    (二)建立區域性運動訓練三級銜續系統，暢通運動員升學管道。
    (三)教練、導師與家長、學生共同研商決定升學方向及選擇適合學校。
七、本辦法經體育發展委員會通過，呈校長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